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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中第三方支付的

法律问题研究
王晓庆

摘 要 近年来随着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作为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支撑——第三方支付也

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支付选择。但是作为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支付方式，第三方支付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而相关法律

问题却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如法律法规不完善、司法经验不足。本文就有关电子商务中第三方支付可能存在的有关问题进

行论述，接着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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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方支付的概念

第三方支付是指具有一定实力和信誉保证的独立机构，采用

与大银行签约的方式，利用网上交易和线下支付的交易方式，实

现从买家到卖家的转账清算、在线支付、信息查询等内容的一种

支付手段。第三方支付体系主要由消费者、电子商户、第三方支

付平台以及认证机构和商业银行所组成。其中，第三方支付平台

自身并不直接参与具体的电子商务活动，而是为电子商务企业提

供电子商务交易技术支撑和应用服务的网络支付平台。

二、第三方支付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1998 年，我国最早出现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主要由国家信息

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政府等部门共同发起建立起来的，

主要是通过电子商务信息网，把网上交易和网上支付结合起来。

这成为我国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雏形。从 2002 年开始，各大商业

银行不断完善自己的网络银行业务，但是由于为形成统一的支付

接口，给消费者和商家带来诸多不便。之后，中国银联开始筹建，

这样就进一步解决了多银行接口继承问题，有效解决异地跨行的

网上支付问题，人们可以通过网页输入银行账号与支付密码即可

实现网上支付。

从 2003年开始，随着我国电子交易额开始突飞猛进的增长，

网络购物逐渐变成越来越多人的首选，淘宝网、京东商城、当当

网、亚马逊等一批电商网站点燃了各类消法群体的网购热情。也

就是在 2003 年，淘宝网为了促进商家和买家交易的顺利进行，推

出了一个第三方支付平——支付宝。支付宝很好的满足了买家

和卖家的信任问题，支付宝的交易量不断增加，支付宝越来越受

到买家和卖家的欢迎，从此，支付宝也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第三

方支付平台。随后，通联支付、财付通、快钱等一大批第三方支付

公司大量出现。

三、第三方支付存在的问题

（一）数据安全问题

2011年 12 月，CSDN 与天涯社区发生了用户数据被盗，造成

部分数据泄露，同时其他电商网站如当当网、京东商城也涉及其

中，随后有媒体报导有关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用户信息也被泄露了

出去。而在最近又发生携程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其中涉及大量用

户的持卡人姓名、身份证、所持银行卡类别、银行卡号等信息，这

就可能会给大量用户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或直接造成经济损失。

那么，作为掌握海量用户信息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不仅掌握用户

的姓名、身份证、银行卡号、电话号码，还记录着各个用户的交易

信息，一旦这些第三方支付平台遭遇第三方的“攻击”，造成信息

泄露，或者出现第三方支付平台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向外出

卖用户信息，这都可能会造成一些严重危害用户的后果。

（二）主体定位问题

第三方支付公司作为支付中介，从实际情况来看，第三方支

付不仅仅提供技术平台和支付中介服务，而且从实质上看，它也

从事着类似于支付结算的业务。尽管第三方支付机构不断强调

其自身只是负责买家和卖家的中介桥梁，但是从第三方支付机构

整个工作流程来看，由于网上交易和现货交易不同，买家和卖家

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第三方支付平台就是为买家和卖家提供

了贷款，掌握了用户资金。但是第三方机构极力宣传自己只是作

为中间商，而没有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从而避免与现

有的银行业法律法规发生冲突。

我国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中明确规定，结算业务属于商业银

行业务，其他未经过银监会批准的机构不能从事该业务。同时在

2010年 9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

及其实施细则中，首次提到明确将“第三方支付机构”定义为“非

金融机构”。但就目前而言，第三方支付平台开展的网络代收代

付业务和担保业务,同样具有银行的存款功能和结算功能。并且,

对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都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定义，

但是对于“非金融性机构”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非金融机构

除了包括第三方支付机构还包括哪些，法律法规没有具体说明，

这对于第三方支付的定义是不明确的，对第三方支付机构以后的

发展定位也会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沉淀资金和产生的孳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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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沉淀资金？由于买方和卖方不是进行现钱直接交易，买

方在选定商品后，需要将自己银行存款的钱转移到第三方支付平

台开立的账户中，在收到货物并验收合格后确认付款，之后第三

方支付平台在收到买家确认收货通知后，才会把第三方支付平台

买家支付的钱转移给卖家，由于物流快递等时间原因，买家资金

到卖家手中，需要一个时间段，那么这段时间，资金就会在第三方

支付平台保存，这个资金就是沉淀资金。同时，大量资金聚集在

第三方支付平台中，就会产生孳息，必定会发生一些风险问题。

比如，第三方支付平台本来是弥补卖家和买家的“信用缺位”，但

是大量沉淀资金存放在第三方支付的平台中，谁又来监督第三方

支付平台的资金，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旦发生第三

方支付平台内部腐败问题或者是资金被盗用问题，那用户的损失

又有谁来承担。其次，大量沉淀资金不论存放在哪里，一定会产

生利息，那利息应该归谁所有？一些中小买家或者卖家对于较小

资金产生的短期利息可能不会在意，但是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每

天进行大量的支付交易，资金流动，沉淀下来的资金就是很大的

数额。这些资金保存在网上第三方支付机构在银行开立的账户

中，那就会产生存款利息。这些利息是该归第三方支付机构呢，

还是归买家或者卖家？我们在现存的法律中没有找到明确规定。

按照现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做法，这些利息还是由第三方支付平

台所得。

四、对完善第三方支付监管体系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有关部门的监管体系

2010 年《非金融机构支付管理办法》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是

第三方支付平台监管的核心机构。但是由于第三方支付平台涉

及电子技术和金融支付业务等，仅靠中国人民银行的力量是不够

的，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国外的监管经验，建立多部门联合，共同协

作的监管模式。

首先，从外部方面，组建由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建立我国第

三方支付平台技术安全鉴定标准，由于现在每家第三方支付机构

利用的技术不同，不利于有关部门的统一监管，所以建立一个统

一的安全防护网，能够有效防止信息泄露，从技术上进行一定的

监管，保障用户安全。从行业内部从业人员看，不论是技术人员

还是管理人员，对其知晓的用户信息数据要有严格的保密管理制

度，一旦是行业内部人员发生问题，必定要严惩，进一步加强行业

内从业人员的监管。

其次，进一步发挥支付清算协会监管职能。2011 年 5 月 23

日，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成员包括银行、财务公

司、第三方支付企业等，协会主要还是负责可以制定行业内部规

章制度，在各企业之间遇到矛盾时，起到协调作用，另外行业协会

还可以制度一定的行业标准，维护整体行业利益，同时监督行业

内部人员，不断提高行业内部的自律意识。同时，作为一个不断

发展的新型行业，行业协会要正确协调国家与各协会内部的关

系，共同促进第三方支付业健康发展。

（二）加强沉淀资金的监管

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在线支付服务商必须将其平台中的客户

沉淀资金存入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保险的银行所开设的账户中。

我国目前还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沉淀资金如何

管理，都是由第三方支付机构作为其营业资金，自己管理。但一

旦出现上文所述的几个问题，那会造成不利影响，所以比笔者提

出，我国可借鉴美国有关第三方支付比较成熟的法律办法，也规

定将第三方支付平台产生的沉淀资金存入国家指定开立的银行

账户。这样既可以对各个第三方支付平台中交易额进行监测，也

可以有效防止第三方支付机构擅自利用沉淀资金进行违法犯罪

活动。另一方面，应该要求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自有资金和用户沉

淀资金区分开来，开立两个不同账户，对于两个账户进行分开管

理，以保证卖家和买家交易额的安全。最后，为了防止第三方支

付平台出现破产、倒闭等情况，需要设立一个沉淀资金保险账户，

用于防止卖家和买家资金无法得到清偿情况的发生，用这个保险

账户进行补偿。

（三）切实防范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金融犯罪

由于第三方支付都是网上的在线交易，所以第三方支付平台

对注册用户的身份识别就显得特别重要，第三方支付平台应该对

真实有效的客户信息建立数据档案,对客户的信用评级建立初步

的评估，这样能够使客户识别措施起到真正防范洗钱的作用。对

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发生的各种交易额，进行分类区别，规定有关

可疑交易的标准，及时有效的对数据进行整理、监测，对具体的巨

大、异常交易实行重点监测，并向有关部门报告。同时，相关监管

部门通过多部门本身数据的掌握，对异常数额在第三方支付平台

上的流入流出，要建立自己的监管数据库，加强和第三方支付平

台数据的合作共享，进一步打击洗钱、非法套现等金融犯罪的发

生。

（四）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第三方支付业务涉及大量资金和物流的交易、转换，而且都

是非面对面的交易，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信用问题，对我国社会信

用体系要求就会越来越高。2008 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一

定程度上就是对信用评级的滥用导致的，这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

作用。目前，我国信用评级制度不完善，立法滞后，居民诚信意识

较为薄弱。中国人民银行从 2005 年就开始筹建个人信用数据

库，这对以后网上查询交易等信用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我们

还应该先从立法上吸收外国先进的公民信用建设理念，全面推动

征信立法工作，提高居民自身的信用意识。另外，在国内，发展鼓

励建设一批专业性强的信用评级机构，利用社会力量加强最第三

方支付机构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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